
吴作人国际美术基金会专项基金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吴作人国际美术基金会基金会（以下简称“本会”）于 1989 年 8 月由吴作人先生亲

自创建成立的名人艺术类非公募基金会；是非营利的，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的全国性民间公益

机构。本会致力于推动中国美术事业和当代艺术创作的发展，促进全球化时代中国艺术和世

界艺术的研究与交流。本会的任务是致力于组织、奖励和资助中国传统艺术、中国现代美术

和中国当代艺术在世界范围内的创作和推广，赞助艺术界的展览、研究和交流活动，奖励和

资助美术教育，美术理论、美术批评和艺术史的研究与出版。 

第二条 本会遵从捐赠单位或个人的意愿为其设立本会下属的专项基金，并根据捐赠单位和

个人的意愿将捐赠款投向指定艺术项目。 

第三条 为规范专项基金管理，维护捐赠人、受益人及本会的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力量参与

公益文化事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国务院《基金会管理条例》的精

神和本会章程，制定本会专项基金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本“办法”）。 

第四条 在本会设立的专项基金的宗旨和业务范围应在《吴作人国际美术基金会章程》所涵

盖或规定的范围内，凡有冲突者，以《吴作人国际美术基金会章程》为准。  

第五条 在本会设立的专项基金受法律保护，本会和本会工作人员不得私分、侵占、挪用专

项基金。 

第二章  专项基金资金来源  

第六条 本办法所称的专项基金，是指本会依法受赠的、并按捐赠人意愿投向指定艺术项目

和用途的合法捐赠款。 

第七条 专项基金资金来源：  

（一）国内外组织和社会各界人士的捐赠；  

（二）专项基金实现的增值收入； 

（三）其他合法收入。 

第三章  专项基金管理委员会  

第八条 专项基金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管委会”）将作为专项基金的决策机构行使下列职

权： 

  ㈠ 制定和修改本管理办法； 

㈡ 在管委会委员中选举或罢免管委会主任；  

㈢ 增减管委会委员； 

  ㈣ 决定重大业务活动计划，包括资金的募集、管理和使用计划； 

  ㈤ 年度收支预算及决算审定； 



  ㈥ 制定内部管理制度； 

㈦ 决定其他重大事项； 

第九条 管委会委员从发起人中选举发生。管委会组成人员为单数，其中至少包含一位吴作

人国际美术基金会派驻的代表。 

第十条 管委会委员的权利和义务： 

（一）参加会议，决策基金使用的重大事项； 

（二）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三）为基金发展贡献自己的智力和资源，承担管委会分配的任务。 

第十一条 管委会主任，从管委会委员中选举产生，获得三分之二以上票数者当选。 

第十二条 管委会主任必须符合以下条件： 

  (一) 在本基金业务领域内有较大影响； 

  (二) 身体健康，能坚持正常工作； 

  (三) 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第十三条 管委会主任行使下列职权： 

  (一) 召集和主持管委会会议，主持开展日常工作； 

  (二) 组织实施管委会决议，检查管委会决议的落实情况； 

   （三）组织实施基金年度公益活动计划； 

   （四）决定其他有关重要事项。 

第四章  专项基金使用  

第十四条 专项基金为特定捐赠款，本会与捐赠人签订捐赠协议并开据捐赠票据给捐赠人。 

第十五条 专项基金使用范围应在专项基金管理办法所涵盖或规定的范围内，不得用于超越

管理办法范围外的支出。 

第十六条 专项基金须遵守本会的有关财务制度、审计制度和社会监督制度。 

第十七条 专项基金的资助项目由基金会按照捐赠单位（捐款人）与基金会签署的捐赠协议

执行，捐赠协议在双方负责人签字后生效。凡协议中已列明资金使用范围、金额和支付时间

的，在协议生效后即执行。由基金会秘书长或指定专人负责组织实施。费用开支经捐款单位

（捐款人）和基金会秘书长或指定专人签字后，由会计人员予以支付。 

第五章  专项基金保值和增值  

第十八条 专项基金的保值、增值工作由本会负责运作，按照合法、安全、有效的原则实现

专项基金的保值和增值。 

第十九条 专项基金可以存入金融机构收取利息，也可以采取购买债券和其它保值、增值方

式。  



第六章  管理监督  

第二十条 本会对专项基金的管理： 

（一）提供法律保障：捐赠本会设立的专项基金均受法律保护。 

（二）提供服务：本会为捐赠本会设立的专项基金提供专业财务服务，以确保专项基金使用

的畅通和规范。 

（三）实施财务监督：确保专项基金用于其管理办法规定的范围。 

（四）捐赠基金的唯一性：所有通过专项基金募集来的资金统一进入基金会财务帐户，然后

统一开据基金会接受捐赠收据，任何个人或集体不得私自开设帐户，如捐赠方私自把资金捐

到基金会以外的帐户，基金会将其视为无效，并自行承担一切后果及法律责任，与基金会无

关。 

第二十一条 本会对专项基金的财务管理遵循公开、透明的原则，专项基金管委会和基金捐

赠人对专项基金支出情况的查询，给予及时如实答复。 

第二十二条 如因违反本会《章程》和本办法的规定导致专项基金遭受损失，本会将责成责

任人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第二十三条 本会在换届和更换法定代表人之前，对专项基金进行财务决算，以确保专项基

金的延续性和捐赠人的权益。 

第二十四条 专项基金及管委会成员不得有损害本会声誉的行为，或借本会的名誉开展不适

当的活动。如有违反，本会有权终止专项基金的运作，直至取消专项基金的设立。  

第二十五条 任何人侵害专项基金的名誉和经济利益，本会有权要求其停止侵权、消除影响、

公开道歉、赔偿损失，情节严重的依法起诉，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六条 本会将收取不超过捐赠额 10%的管理费，用于专项基金的财务管理，保值、增

值运作及其它行政办公费用等。  

第二十七条 专项基金（包括固定资产）在扣去管理费后余额为零且持续一年以上没有活动

的，本会将对专项基金进行清算。清算后，剩余资产归本会所有，专项基金自行解散。 

第七章  附则  

第二十八条 在不违背本办法的前提下，各专项基金制定各自的管理办法，提交本会理事会

批准后生效。在理事会休会期间由理事长办公会审批后可先执行，但须提交下一次理事会会

议予以认可。 

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的解释和修改权归本会。 


